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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月 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整体改制上市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228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问询函》的具体内容如下： 

“你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 日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南矿业”）发来的函，淮南矿业将进行整体改

制，改制完成后，淮南矿业将实现非能源业务相关资产置出，在条件具备、时机

成熟时，淮南矿业将与上市公司协商共同推进淮南矿业整体上市工作。经事后审

核，现请你公司就如下事项做进一步补充说明。  

1、公告中称，“淮南矿业将履行在与上市公司有关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所做

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司协商共同推进淮南矿业整体上市工作”，请补充披露有关

承诺的具体内容。 

2、公告显示，改制方案须上报安徽省国资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审批并经淮

南矿业股东会批准后方能实施。根据改制方案的时间计划，整体改制工作拟于

2018 年上半年完成，但能否按时完成，具有不确定性。请补充披露：（1）须经

审批的具体事项和内容，以及审批涉及的相关部门；（2）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就改

制事项已经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和外部审批程序、尚需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和外

部审批程序情况；（3）可能导致改制不能按期完成的不确定性的具体所指。 

3、公告显示，淮南矿业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与上市公司协商共同

推进淮南矿业整体上市工作。请公司：（1）进一步说明“条件具备、时机成熟”



的具体所指，避免使用模糊性词句；（2）整体上市事项须履行的审批程序情况。 

4、公告中称，“整体改制工作完成后淮南矿业拟上市资产质量、业绩水平

等是否、何时具备实现整体上市的条件具有不确定性。”请补充披露：（1）淮南

矿业拟整体上市资产的业务范围、资产规模和质量情况；（2）截至目前，拟整体

上市资产的相关主要财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

润等）。 

鉴于淮南矿业的改制及整体上市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相关方应审慎对

待，稳妥推进，尤其应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和保密工作，分阶段、及时、充分地履

行披露义务，并充分揭示相关风险和不确定性，以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请你公司于 3月 7日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予以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要求，公司与控股股东淮南矿业及相关各方

将积极做好回复工作，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月 2日 


